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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处）文件 

研工〔2015〕9 号 

 

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两年制）课程设置方案 

 

为适应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提高教育硕士培养质量，

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2011]6 号）和全

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公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

养方案》的通知（教育发[2011]05 号），结合我校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实际，现

对全日制教育硕士（两年制）课程设置提出以下方案。 

一、课程设置依据 

1、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本质特征与培养目标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以教师职业为背景的专业学位，具有实践性、职业性

和复合性的特征。实践性是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是以教师职业为依据的，

其目标是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需要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职业性是

指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以教师职业为背景的具有明确的职业专门性的硕士学

位，主要培养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复合性是指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一种基于学科教育的教师职业教育。教育硕士专业学

位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培养目标具有专业性、师范性、实践性特征，即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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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硕士应具备学科性知识、教育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 

2、教师专业化理念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实践，习得教育专

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

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教育硕士本身就是培养专业化、

高素质的中小学教师。 

2011 年 10 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

师[2011]6 号），并颁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确立了“育人为本”、

“实践取向”、“终身学习”三大基本理念，在课程目标（教育信念与责任、教

育知识与能力、教育实践与体验）和课程设置（学习领域、建议模块、学分要

求）等方面都做出了指导性安排，体现国家对教师教育机构开设教师教育课程

的基本要求，是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开发教材与课程资源以及开展教学与

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课程设置方案 

1、课程学分：由学位基础课（10 学分,其中教育类 6 学分）、专业必修课（10

学分）、选修课（7 学分,其中教育类选修 3 学分、专业选修 4 学分）、实践教学

课程（9 学分）四部分课程组成。总学分 36 学分，其中，教育类理论课程 9 学

分，实践教学课程 9 学分,加大了教育实践学分比例。 

2、课程组织与管理：树立“专业管理”理念。由研究生处、教育科学学院

统筹，相关培养单位共同负责，规范课程管理制度，强化质量评估的过程和结

果。 

3、专业实践与指导：以实践智慧取向为指导，结合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招

聘考试的要求，增设教师职业技能实训环节，聘任中小幼学校名师为兼职指导

教师，共同指导教育实践，建立高校与中小幼学校教师联合培养机制。 

4、课程教学与考核：通过“一课多师”制度，以聘任形式实行动态管理，

加强教师平时教学检查与课程质量考评。考核办法有开卷、闭卷、读书报告、

课程论文等。考试、考查均以百分制计分。 

三、几点说明 

1、公共教育类课程由教育科学学院统筹实施，教学任务主要由教育科学学

院安排教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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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类选修课程对应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招聘考试的内容与要求开设，

供学生修读，至少选修 3 学分。 

3、实践教学课程（9 学分）安排 

（1）教育见习（含教育调查 1 学分） 

由各培养单位依托“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安排实施，教育见习任务和内

容由各培养单位与基地学校共同制定，原则上在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 

（2）教师技能实训与考评（3 学分） 

实训内容包括说课、片段教学与微格教学等项目。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学科

领域培养特点，参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原则上在第 3 学期

结束前完成。 

（3）教育实习（5 学分） 

由各培养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实习任务和内容由各培养单位与实

习学校共同制定，原则上在第 3 学期结束前完成。 

 

附件： 

1、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制两年）教育硕士教育类公共课程计划 

2、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制两年）教育硕士课程计划 

 

 

                                              

     

闽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2015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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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制两年）教育硕士教育类公共课程计划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学期 考核方式 备注 

学 
位 
基 
础 
课 

 

教育学原理 2 36 1 考试 

由教育科学

学院安排 
教育研究方法 2 36 2 考试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2 36 1 考试 

需修满 6 学分 

教 
育 
类 
选 
修 
课 

 

教师专业发展 1 18 1 考查 

结合教师资

格国考及教

师招考内容

和要求开设，

由教育科学

学院安排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18 2 考查 

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 1 18 2 考查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1 18 1 考查 

中外教育简史 1 18 1 考查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18 2 考查 

需修满 3 学分 

实 
践 
教 
学 
课 
程 

教育见习 1 

原则上在第 3学期结束

前完成 

由各培养单位负责实施 

教师技能实训与考评 3 
由各培养单位与教育实习实

训中心共同安排实施 

教育实习 5 由各培养单位安排实施 

需修满 9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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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闽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制两年）教育硕士课程计划 

课程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

分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备  注 

一 二 三 四 

必

修

课

程 

学

位 

基

础

课 

政治理论 2 √    考试 

 必修课，

需修满 10

学分 

外    语 2 √    考试 
教育学原理 2 √    考试 
教育研究方法 2  √   考试 
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 

（含教育心理学知识） 

2  √   
考试 

需修满 10 学分 

专

业

必

修

课 

课程 1 2 √    考试 

必修课，

需修满

10 学分 

课程 2 3 √    考试 
课程 3 2  √   考试 
课程 4 3  √   考试 

需修满 10 学分 

选

修

课

程 

教

育

类

选

修

课 

 

教师专业发展 1 √    考查 

至少选

修3学分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1 √    考查 
中小幼心理健康教育 1  √   考查 
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1 √    考查 
中外教育简史 1  √   考查 
教育政策与法规 1  √   考查 

 需修满 3 学分 

专 

业 

选 

修 

课 

课程 1   √   考查 

至少选

修4学分 

课程 2   √   考查 
课程 3   √   考查 
课程 4  √    考查 
课程 5  √    考查 
………  √    考查 

需修满 4 学分 

实 

践 

教 

学 

课 

程 

教育见习 1 

原则上在第3学期结束前

完成 

结合理论

课程学习

和学位论

文进行。 

必修，需

修满9学

分 

教师技能实训与考评 3 

教育实习 5 

需修满 9 学分 

总学分 需修满 36 学分 

补修 
课程 

教育基本原理 
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入

学后，随本科师范生学

习， 不计学分 
《教育基本原理》和《青少年发展心理》

根据本科课程计划，由教育科学学院实

施；学科教学论、学科专业基础课由各

培养单位负责实施。 

青少年发展心理 

学科教学论 

学科专业基础课 1 跨专业毕业生入学后，

学院自定修读方式，不

计学分 学科专业基础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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